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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９《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本标准与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９相比，主

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第１章，修订名称为“范围”，修改交流额定电压为１０００Ｖ（１１４０Ｖ）以下，进行了技术性差异

的调整；

———增加了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第３章“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第４章“总则”，规定了“安全水平”“第５章和第６章的关系”和“关于附录Ａ”；

———将２００９年版标准的第２章调整到第５章，修改章名称为“电气安全危险防护的原则要求”，进

行了技术性差异的调整（见第５章）；

———增加了第６章“安全项目要求”；

———将２００９年版标准的第３章调整到第７章，修改章名称为“检验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进行了

技术性差异的调整（见第７章）；

———删除了２００９年版标准的第４章“实施与监督”；

———修改了附录Ａ（规范性附录）符合性标准，删除了附录Ｂ（规范性附录）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ＡＢＢ（中国）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杭州之江开关股份

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锋、季慧玉、潘顺芳、马红、马桂芬、李新强、李邦协、方晓燕、邢合萍、胡德霖、

曾雁鸿、包革、张刚、王阳、蔡军、吴蔚、王中丹、白洪海、张臖、张萍、马雪峰、许利战。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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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在人、环境和产品之间的安全水平得到最佳平衡，使电气设备的产品设计、制造、销

售和使用时最大程度减少对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的风险，并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本标准是各类电气设备产品应符合的基本安全要求。

本标准由正文部分和附录Ａ构成，正文与规范性附录Ａ的关系是要求与符合、被认可的关系。附

录Ａ的管理由归口技术委员会负责。

本标准提出的安全项目要求中的数据、限值或允许值、技术要求及防范措施等，是最基本的要求，仅

在附录Ａ中无对应专业安全标准时使用，或者产品的供需双方约定按本标准判断产品的安全水平。

根据实际需求，只要科学、适当、合理，列入规范性附录Ａ的符合性标准在不降低产品安全的总体

水平条件下，不一定全部满足本标准所有必备的安全要素或安全项目要求，可以增减或修改。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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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额定电压１０００Ｖ（１１４０Ｖ）以下、直流额定电压１５００Ｖ以下的户内和户外使

用的手持式、可移式和固定式的各类电气设备（以下简称产品）的基本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包括由化学能、光能和风能等转化的电能应用范围内的产品或部件以及防爆电气

设备。

对于由产品内部生成的不可触及的交流电压高于１０００Ｖ及直流电压高于１５００Ｖ的产品也属于

本标准适用的范围。

本标准不适用于：

———材料和辅助材料，本标准规定的产品的材料和辅助材料除外；

———不能独立使用的半成品或初级产品；

———用于医疗目的电气设备；

———电梯；

———电栅栏激发器；

———船舶、飞行器和铁路等特殊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８０５　特低电压（ＥＬＶ）限值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４７７６　电气安全术语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２０１１　标牌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１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ＧＢ／Ｔ２５２９６　电气设备安全通用试验导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７７６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总则

４．１　安全水平

符合本标准规定要求的产品，可认为其达到了基本的安全水平。

为保证产品的安全，可以要求配合必要的安全措施，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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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使用；

———维护；

———维修；

———更新。

产品的应用软件（体）、信息（智能化），及或功能安全等因素都会影响产品安全，制造商应给出相应

的要求或约束。

本标准仅适用于试验样品（型式试验）的安全合格判定。

４．２　第５章和第６章的关系

第５章和第６章的关系是：

ａ）　本标准的第５章规定是电气安全危险防护的原则要求，即产品的设计应遵循这些原则。满足

相关原则要求的措施不是唯一的，并且所采取的措施会与产品的功能无关。

ｂ）　第６章规定是产品安全项目要求。产品只有通过所有安全检验检测，才能认为其是合格的（见

第７章）。

４．３　关于附录犃

４．３．１　符合性

按本标准附录Ａ所列标准（无论其标准性质如何）规定要求对产品做出的合格判定，即认为符合了

本标准的要求。

４．３．２　优先性

产品应优先按照附录Ａ中所列标准做出是否合格的判定，在无对应标准时，应按本标准的正文的

规定要求对产品做出是否合格的判定。

４．３．３　差异性

本标准附录Ａ中所列标准与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可能出现的差异，按附录 Ａ中所列标准规定

判定。

本标准附录Ａ随所列标准的变化（新增、废止、修订等）而变化，应注意相关的披露。

５　电气安全危险防护的原则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包括：

ａ）　产品应构造成在预期使用和合理可预见的使用下能安全操作、运行，并不会对人身、财产和周

围环境产生危险。

ｂ） 具有多功能，或明显独立操作、使用的产品应分别符合每个功能或适用每个特殊操作模式要

求，并考虑其功能组合所导致的危险。

ｃ） 产品潜在危险采用的防护技术措施应遵循直接—间接—提示性安全技术措施的顺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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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电击危险防护

包括：

ａ）　电击防护设计类别应按以下规定：

———０类设备，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即在易接近的导电部分（如果有的话）和产品固

定布线中的保护导体之间没有连接措施，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便依赖于周围环境进

行保护的产品。

———Ⅰ类设备，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而且还包括一个附加的措施，即把易导电

部分连接到产品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导线上，使易触及导电部分在基本绝缘失效时，

也不会成为带电部分的产品。

———Ⅱ类设备，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而且还包括附加的安全措施（如双重绝缘

或加强绝缘），但对保护接地或依赖设备条件未作规定的产品。

———Ⅲ类设备，依靠安全特低电压供电进行防电击保护，而且在其中产生的电压不会高于安全

特低电压的产品。

ｂ） 应采用绝缘保护技术、直接接触技术、间接接触技术等对产品按设计用途使用时由于电能直

接作用而造成的危险提供足够的保护。

ｃ） 产品应满足绝缘电阻、介质强度、耐热能力、防潮湿、防污秽、阻燃性、抗漏电起痕性等电气绝缘

性能的要求，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应单独考核，并保证基本绝缘发生故障或出现电弧时故障接

触电压不产生危害。

ｄ） 产品的结构、外壳或护罩等，或其在封闭的电气作业场中时，均不会产生意外接触带电部分的

危险。外壳、护罩等部件只允许用工具拆卸或打开。

ｅ） 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产品，并且直接接触时只有一个频率、作用时间和能量大小限制在一个

无危险程度的电流流过，则可不采用上述的直接接触保护措施。

ｆ） 产品应设有接地保护，或双重绝缘结构，或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防护措施。双重绝缘结构和安

全特低电压供电的防护措施中不容许有保护接地装置。

ｇ） 产品所有由于工作电压、故障电流、泄漏电流或类似作用而会发生危害的部位，均应留有足够

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ｈ） 产品应能承受自身或旁邻设备正常运行时产生的高温、电弧、辐射、气体、噪声、振动等电能和

非电能的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险。

ｉ） 产品应能承受由于过载、冲击、压力、潮湿、异物等外界因素的间接作用而造成的危险。

５．３　机械危险防护

包括：

ａ）　产品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良好的外壳防护和相应的稳定性，以及适应运输的结构。

ｂ） 产品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尖角、棱以及粗糙的表面；

———正常使用时接触或接近危险的运动部件；

———金属屑、粉尘的飞甩；

———气体的溢出；

———外壳灼热或低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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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电气联（连）接和机械联接危险防护

包括：

ａ）　应设置电源联接装置。电源线应选用橡皮绝缘软线或软电缆，或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电源

线中的绿／黄组合绝缘线芯只能与专门的接地端子联接。电源线应采用螺钉、螺母或等效件进

行联接，并由专门固定装置定位。

ｂ） 联接电源的耦合器、连接器或插头插座应在切断保护接地联接之前切断供电导体，在接通供电

导体之前接通保护接地联接。

ｃ） 凡因失效而可能有损于按设计用途使用的紧固件，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产生的机械应力。用

金属材料制造的螺纹联接件不允许采用易蠕变的金属材料，传递接触压力的电气联接螺钉应

旋入金属中。

ｄ） 绝缘材料制成的螺纹件不能应用于任何电气联接。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如果被金属螺钉替

代会损害电气绝缘，则螺纹件也不能用绝缘材料制造。日常维修时更换产品的外部螺钉，如果

被替换的螺钉用长螺钉替代，则不应对电击防护造成危害。

ｅ） 产品中电气联接及机械联接和既是电气联接又是机械联接的联接件、装置、连接器、端子、导体

等应可靠锁定。使用中发热、松动、位移或其他变动应保持在允许的范围内，并能承受电热机

械的应力。

５．５　运行危险防护

包括：

ａ）　产品的防护罩，或排屑装置等应能防止工件、刃具或部件以及作业时的金属屑、粉尘等飞甩

出去。

ｂ） 应将产品的噪声和振动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ｃ） 产品不应产生灼热或低温现象，且无危险热辐射。使用液体介质的产品，液体介质不应溢出和

飞溅到使用者身上和作业场所。

ｄ） 如产品内有危害粉尘、蒸汽或气体，或者在工作过程产生的这类物质，则应将其可靠地密封起

来或排出。

５．６　电源控制及其危险防护

包括：

ａ）　产品的电源应能安全可靠地通、断或控制。

ｂ） 控制装置和联锁机构应具有危险防护的功能。

ｃ） 下列情况，产品应装设应急切断电源线路：

———出现危险时，操作开关不能快速和无危险地切断；

———有数个能造成危险的运动单元存在，且不能通过一个共同的快速和无危险地操作的开关

来切断；

———通过切断某个单元会出现附带的危险；

———控制台上不能全面监视时。

ｄ） 产品上如设计有安装、正常操作、维护（修）、检验用的区域，或人体部分（例如手）可进入的区

域，则应保证不会发生误起动等危险。

ｅ） 手持式产品应保证使用者在不松开器具的手柄时切断电源，或松开手柄时器具开关自动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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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的位置。

５．７　其他危险防护

５．７．１　与人机相关的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

ａ）　人体与设备的尺寸关系；

ｂ） 人体的感知与反应；

ｃ） 人的心理因素；

ｄ） 人的生命与健康的保证；

ｅ） 人的工作效率；

ｆ） 人的警示警告；

ｇ） 人的不安全行为。

５．７．２　与电气安全信息相关的因素

安全信息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ａ）　额定值；

ｂ） 安全警告；

ｃ） 制造商信息；

ｄ） 安全图形符号；

ｅ） 联线图；

ｆ） 安全色；

ｇ） 安全标识。

安全信息承载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ａ）　产品上；

ｂ） 包装上；

ｃ） 铭牌；

ｄ） 标志；

ｅ） 使用（操作）说明书；

ｆ） 产品技术条件；

ｇ） 制造商声明文件；

ｈ） 软媒；

ｉ） 样本；

ｊ） 广告；

ｋ） 网站。

６　安全项目要求

６．１　环境适应性

产品的一般环境适应性要求包括：

ａ）　周围空气温度

环境最高温度：周围空气温度上限为＋４０℃，且其２４ｈ内的平均气温不超过＋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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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最低温度：周围空气温度下限为－５℃。

ｂ） 海拔

高度：不高于２０００ｍ。

ｃ） 湿度

安装地点在最高温度为＋４０℃时，相对湿度不得超过５０％；在较低温度下允许有较高相对湿

度，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９０％。由于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上的凝露情况应采取措施。

ｄ） 污染等级

污染等级３，即有导电性污染，应考虑到偶然由于凝露造成短暂的导电性，或污染等级２，即一

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要考虑到偶然由于凝露造成短暂的导电性。

６．２　表面

产品各个方向的表面（包括壳体及正常使用时可触及部分）应光滑，无锐边、毛刺、擦伤、溢边等，且

无明显的裂纹。

金属材料（包括导体材料）应做表面被覆处理。

绝缘材料的表面应均匀平整，无明显凹凸和裂纹、杂质、飞边、色泽不均等缺陷。

６．３　安全特低电压

产品供电电压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０５的规定。

６．４　外壳及防护等级

包括：

ａ）　产品外壳应，但不限于：

———至少将所有的带电部件隔离（被完全绝缘的除外），或电源不能在外壳关闭或复位前恢复

供电；

———将运动部件和危险部件安置或包封得在正常工作时提供足以防止人身伤害的保护；

———不借助工具不能被拆除或移除；

———在使用和调整护罩时不应产生其他危险，如按规定拆除固定护罩，则紧固件应该始终在

护罩或者产品上；

———在拆卸维护罩盖后也能确保防止触及带电部件；

———在拆去集尘装置（如果有）后也能确保不能触及危险的运动部件；

ｂ） 外壳防护等级

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８的规定，且未经过试验不得标识ＩＰ等级代号。

用于防止直接接触的外壳防护等级至少为ＩＰ２ＸＣ。

６．５　保护接地

包括：

ａ）　下列导电部件，应永久性地和可靠地联（连）接到产品内的接地端子或接地导线接头上，或接到

产品进线座的接地触头上：

———Ⅰ类设备在绝缘一旦失效时可能带电的；

———装饰性罩盖遮挡的。

ｂ） 对接地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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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拆卸部件上有接地联接，则此部件安放就位时，接地联接应先于载流联接；而当取

下此部件时，载流联接应在接地联接断开之前分开；

———对带电源线的产品，接线端子的安排或软线固定装置与端子间的导线长度使得软线从软

线固定装置上滑出时，载流连接导线先于接地导线绷紧。

ｃ） 对接地端子：

———用来联接外接导线的接地端子的所有部件，不应有由于与接地铜导线接触或与其他金属

接触而产生腐蚀的风险；

———接地端子和接地触头不应与中性线端子呈电气联接；

———如果接地端子本体是铝或铝合金机身或外壳的一部分，则应采取措施避免由于铜与铝或

铝合金接触而引起腐蚀的风险；

———接地端子的夹紧机构应充分予以锁定，并且不借助于工具应不能将其松开；

———对专门制备软线，制造商应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

———Ⅱ类设备和Ⅲ类设备不得有接地端子。

ｄ） 结构性电气连接：

———在盖板、门、遮板和类似部件上面，如果没有安装超过特低电压限制的电气装置，通常的金

属螺钉连接和金属铰链连接被认为能足以确保连续性；

———如果在盖板、门、遮板等部件上装有电压值超过特低电压限制的器件时，则应使用特别为

此设计并验证的保护导体（ＰＥ）或类似电气连接等附加措施以保证接地连续性；

———当产品的一部分移动时，产品其余部分的保护电路（接地连续性）不应中断；

———保护电路中不应包含分断器件（开关、隔离器等），除非：保护导体中允许有可移式连接，且

其只能通过工具由授权人员移动；或插头插座器件只可在带电导体切断后才能切断保护

电路，并且在带电导体恢复连接前应建立保护电路的连续性；

———如果不能用器件的固定方法将器件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保护电路连接，则应采用截面积

足够大的导体连接到产品的保护电路上；

———印制电路板的印制导线一般不应用来提供保护接地电路的连续性；

———轴承可以认为满足电气连续性。

ｅ） 所有导电部件均应有防腐措施。

ｆ） 电气连续性应满足产品上任意易触及的导电部件与接地端子或接地触头之间的电阻不得大于

０．１Ω。

６．６　故障附加保护

包括：

ａ）　对于一般产品，故障附加保护至少为以下三种之一：

———自动切断，对Ⅰ类设备，应在供电系统与Ⅰ类设备之间插接或安装低压熔断、断路器等；

———电气隔离，采用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

———剩余电流装置（ＲＣＤ）。

ｂ） 带液源系统的产品，其附加保护方式应是下列之一：

———Ⅲ类结构；

———Ⅰ类结构，制造商应提供ＳＰＥＰＲＣＤ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ＩＩ类结构应使用ＰＲＣＤ剩余

电流装置；

———Ⅰ类或Ⅱ类结构，与隔离变压器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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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如产品中含有在其断开后可能具有稳态接触电流和电荷的设备（电容器等），则应安装警示

标识。

６．７　功能接地

产品的功能接地应清晰、耐久地标志功能接地符号，且功能接地符号不能与保护接地符号混用，功

能接地装置不能与保护接地装置直接连接。

对于Ⅱ类和Ⅲ类设备，带电部件和功能接地部件应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隔开。

６．８　噪声

噪声限值（或采用降噪措施后的噪声限值）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６．９　制造材料限制

限制使用的制造材料的品种和含量限值等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６．１０　安全搬运

包括：

———固定安装使用且质量超过３０ｋｇ的固定式产品的壳体上应设置的用于搬运的吊环或类似

装置；

———采用吊环时壳体的螺孔应有足够的旋合长度，并且有与吊环相配合的平面。

６．１１　电气间隙

电气间隙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中５．１的规定。

６．１２　爬电距离

爬电距离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中５．２的规定。

６．１３　绝缘电阻

基本绝缘的绝缘电阻值不小于２ＭΩ，附加绝缘的电阻不小于５ＭΩ，加强绝缘的电阻不小于

７ＭΩ。

６．１４　泄漏电流

泄漏电流值一般不应大于３．５ｍＡ。

６．１５　绝缘穿通距离

如果产品中既有附加绝缘又有加强绝缘时，本条适用。

不同的工作电压，绝缘穿通距离应满足：

———工作电压不大于１３０Ｖ，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穿通距离，对由附加绝缘隔开的应不小于

１．０ｍｍ，对由加强绝缘隔开的应不小于１．５ｍｍ；

———工作电压大于１３０Ｖ且不大于２５０Ｖ，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穿通距离，对由附加绝缘隔开的应

不小于１．０ｍｍ，对由加强绝缘隔开的应不小于２．０ｍｍ；

———工作电压不大于２５０Ｖ，绕组和易触及金属之间的加强绝缘的穿通距离不小于１．０ｍｍ。

规定的距离可以由固体绝缘层厚度加上多层空气层厚度使得固体绝缘层厚度的总厚度等于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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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构成。

注：如果满足以下ａ）或ｂ）两条中任意一条，则本要求不适用：

ａ）　如果施加的绝缘成薄片状（云母及类似的鳞片状材料除外）和下述情况下：

———对附加绝缘而言，至少由两层构成，其中任何一层能经受对附加绝缘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对加强绝缘而言，至少由三层构成，其中任何紧贴一起的两层能经受对加强绝缘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如适用，试验电压施加在一层或两层绝缘的外表面之间。

ｂ）　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是不易触及的，而且满足下列条件：

在温度保持在比发热试验时测得的最高温升高出５０Ｋ的烘箱内，处理７ｄ（１６８ｈ）后，绝缘能经受电气强度试

验，该试验在烘箱内温度条件下和接近室温条件下都要进行。

６．１６　表面耐电痕

绝缘件材料的相比漏电起痕指数（ＣＴＩ）值应不小于１７５Ｖ。

６．１７　耐受冲击电压试验的能力

对于空气绝缘和固体绝缘，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中６．１的规定。

６．１８　耐受交流工频电压试验能力

对于固体绝缘，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中６．１的规定。

６．１９　内部温升

内部发热器件的允许温升由制造商规定，或按照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的要求规定。

６．２０　基本绝缘防护

包括，但不限于：

———带电部件与不易触及的金属部件之间应采用基本绝缘隔开；

———不易触及的金属部件与易触及的金属部件或易触及表面应用附加绝缘隔层；

———带电部件与易触及的金属部件或易触及表面之间应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隔层；

———清漆、瓷漆、普通纸、棉织物、金属部件上的氧化膜、玻璃粉或密封胶（自硬性树脂除外）均不应

构成防止触及带电部件所需的保护；

———木、棉、丝、普通纸和类似的纤维或吸湿性材料，如果未经浸渍，不能用作绝缘。材料纤维间的

空隙填满合适的绝缘物质，则视为该绝缘材料是浸渍过的；

———不得依靠传动带提供所需的绝缘，除非产品内装有一根能防止不适当更换的、特殊设计的传

动带；

———伸出外壳的部件，对于手柄和握持面应采用绝缘材料制成，如果是金属的，应用绝缘材料充分

覆盖。对于旋转轴应将易触及部件与带电的部件用绝缘隔开。

６．２１　绝缘结构防护

包括：

ａ）　Ⅰ类设备（产品）应满足：

———任何与绝缘有关的导线、螺钉、螺母、垫圈、弹簧、电刷、刷握组件或类似部件一旦松动或从

其位置上脱落时，均不应易触及带电部件；

———对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有要求的结构处，应设置隔层或充分地固定部件，且这类部件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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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动或从其位置上脱落时，不应使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上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小到

规定值的５０％以下。

———如果手柄、操作杆和操作钮与接地端子或接地触头可靠连接，或用接地金属部件隔开带电

部件，则可不要求绝缘覆盖或隔离。

ｂ） Ⅱ类设备（产品）应满足：

———足以防止意外触及基本绝缘和仅由基本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的金属部件；

———用作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应固定得不严重破坏就不能拆下，或重新安放时不可能

放在不正确的位置上，如果遗漏了，产品就不能运行或明显不完整（只要隔层固定得只有

将其破坏或割开才能拆下）；

———采用粘接来固定的结构在承受机械强度验证时不应脱落；

———非全绝缘型的Ⅱ类设备或Ⅱ类结构应在易触及金属部件与电动机部件及其他带电部件之

间设置绝缘隔层；

———绝缘内衬或金属外壳内的绝缘涂层不应能被轻易刮除。金属外壳内壁上的普通清漆、浸

渍黄蜡布、软树脂胶合纸和类似物不能用作绝缘隔层；

———用作接线的软电缆或软线的内部导线绝缘，只有当将其破坏或割开才能取下的或其两端

被夹紧的，才可视为适当的绝缘隔层，否则应附加符合绝缘要求的套、管子或隔层；

———非致密烧结的陶瓷材料和类似材料以及单独的玻璃珠均不应用作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

———用天然橡胶或合成橡胶制成的用作附加绝缘的部件应经受老化验证，且其尺寸和放置使

得即使在该部件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也不会使爬电距离减小到规定值以下；

———埋有发热导体的绝缘材料只用作基本绝缘，不应用作加强绝缘；

———由于污物沉积或因产品内部部件磨损产生的粉尘沉积，致使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爬电

距离或电气间隙减小到规定值以下；

———电容器不应与易触及金属部件连接，而且如果电容器外壳是金属的，则外壳应由附加绝缘

与易触及金属部件隔开。

注：本要求不适用于符合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和保护阻抗的电容器。

ｃ） Ⅲ类设备（产品）应满足：

———以安全特低电压运行的部件与其他带电部件之间的绝缘应符合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

要求。

６．２２　耐热性

制造产品的以下材料应有足够的耐热变形能力：

———非金属材料的外部部件；

———支撑载流部件的热塑性材料部件；

———提供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热塑性材料部件。

注：“支撑”是指为满足需要依赖绝缘材料将带电部件保持在原有位置和状态。如果仅是接触，不能构成支撑。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

———陶瓷材料；

———电动机的绝缘部件，如轴绝缘、端板、槽绝缘、槽楔、换向器等。

６．２３　阻燃特性

产品上的非金属材料部件应具有足够的耐燃和防火焰蔓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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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耐受冲击试验的能力

产品应能耐受规定的冲击试验。

试验严酷等级由制造商规定。

６．２５　耐受碰撞试验的能力

产品应能耐受规定的碰撞试验。

试验严酷等级由制造商规定。

６．２６　耐受自由跌落试验的能力

产品应能耐受规定的自由跌落试验。

试验严酷等级由制造商规定。

６．２７　耐受振动（正弦）试验的能力

产品应能耐受规定的振动（正弦）试验。

试验严酷等级由制造商规定。

６．２８　机械稳定性

包括，但不限于：

ａ）　可移式和固定式产品均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ｂ） 带有门的产品，门打开或关闭（取最不利者）应能满足相应的稳定性试验；

ｃ） 装有轮子的可移式产品在移动的过程中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６．２９　用于防护的机械结构

包括，但不限于：

ａ）　不使用工具则不能移除用于防护的机械结构。

ｂ） 用手可以拆卸的防护性机械结构，当其被移除后，外壳防护等级至少应达到ＩＰ２０的要求。

ｃ） 当移除（拆卸或打开）防护的机械结构时会触及到带电部件（或部件），则移除防护的机械结构

前应断开电源（必要时将电源输入端接地），且不恢复防护的机械结构则不能接通电源（联锁）。

ｄ） 用于防护的机械结构应始终按正常使用的状态安装在产品上经受全部的检验。

６．３０　用于电气联接的螺钉和联接件

包括：

ａ）　螺钉应满足：

———不应用诸如锌、铝之类软的或易于蠕变的金属制成。

———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其标称直径应至少为３ｍｍ，并且不能应用于任何电气联接或提

供接地连续性的联接。

———传递电气接触压力的螺钉应旋入金属中。

———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被替换成金属螺钉会有损于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或在更换有Ｘ

型联接的电源线时，或进行用户保养时可能拆下会损害基本绝缘，则该螺钉不应由绝缘

材料制成。

———宽牙螺纹螺钉不应用于载流件的联接，除非用这些螺钉夹紧的载流件彼此直接连接，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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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适当的锁定措施。

———自切螺钉不应用于载流件的电气联接，除非螺钉能切制出完整的标准机制螺纹。然而，这

类螺钉如果有可能被使用者拧动，则不应采用，除非螺纹是挤压成形的。

———自切螺钉和宽牙螺纹螺钉可用来提供接地连续性，只要在正常使用中不会误用，且每一联

接至少用了两个螺钉。

———在产品的不同部件之间构成机械联接的螺钉，如果也作为电气联接件，则应予锁紧以防松

动。如果接地电路中用至少两个螺钉作联接，或提供了另一条备用的接地电路，则该要求

不适用于该接地电路的螺钉。

———应使用弹簧垫圈及类似部件提供良好的锁紧。

ｂ） 电气联接件应满足：

———接触压力不是通过易收缩或易变形的绝缘材料来传递的，除非金属部件有足够的弹性来

补偿绝缘材料任何可能的收缩或变形。

———如果在正常使用中用作电气联接件的铆钉承受扭矩，则这些铆钉应锁紧以防松动。一个

非圆柱形的铆钉杆或一个适当的切口足以满足本要求。

———无螺纹联接件应设置在正常使用防止断开的措施，且螺纹联接的导线应通过一个以上的

方式固定，或拆卸后不会损伤安全性。

６．３１　内部布线

包括：

ａ）　至少应设置以下导线的保护措施：

———布线槽应光滑，无锐棱。

———使绝缘导线不致触及那些可能损伤导线绝缘的毛刺、散热片等。

———供绝缘导线穿过的金属孔，应装有衬套，或者该孔应光滑倒圆（倒圆半径应大于１．５ｍｍ）。

———应有效地防止内部布线与运动部件接触。

———柔性金属管不应损坏其内部容纳导线的绝缘。松卷弹簧圈不应用于保护内部布线。如果

使用相邻圈并紧的盘绕弹簧圈来保护内部布线，则应在导线绝缘外附有足够的绝缘衬垫。

———捆扎软线用的扣箍和类似器件应光滑倒圆。

ｂ）　对导线使用的要求：

———内部布线应是刚性的，或固定得或绝缘得在正常使用中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可能减少

到规定值以下。其绝缘不应受损伤。

———由绿／黄组合色作为标记的导线不应接到非接地端子上。

———铝导线不应用于内部布线。

ｃ） 对导线连接的要求：

———除非夹紧装置设计成不存在由于焊接冷变形而引起接触不良的风险，绞合导体承受接触

压力处不应用锡焊料来固结。绞合导体顶端焊结在一起是允许的。

———如果采用弹性接线端子，则允许用锡焊料固结绞合导体。仅仅拧紧夹紧螺钉被认为是不

够的。

ｄ） 在正常使用或调节操作或用户保养时，产品上彼此能相对移动的不同部件，不应对电气联接件

和内部导线（包括提供接地连续性的导线）造成有影响的应力。

ｅ） 更换软电缆或软线时，如需要移动兼作外接导线接线端子的开关，则内部布线应不会受到过度

应力。在开关重新就位后以及电气设备重新装配前，应能证实其内部布线是否正确就位。

２１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ｆ） 不应使内部布线、绕组、换向器、滑环等类似部件以及绝缘与油、油脂或其他类似物质相接触。

６．３２　外接导线的接线端子

包括：

ａ）　接线端子应只能借助工具才能拆卸。

ｂ） 制造商应提供螺纹型端子、无螺纹型端子和扁形快速连接端头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

ｃ） 接线端子上的螺钉、螺母不应用来固定任何其他组件，除非在接电源线时内部导线不可能移

位，则这些螺钉、螺母也可用来夹紧内部导线。

ｄ） 如果锡焊的导线不在其靠近导线接头处用与焊接无关的方式夹持，则认为不是足够固定的；但

是，若在锡焊前，导线是“钩住”的，只要导线穿过的孔不过大，通常就认为是把电源线的导线

（箔线除外）保持在应有位置上的适当措施。

ｅ） 装在电气设备内的组件（如开关）的接线端子可以用作外接导线的接线端子。

ｆ） 用其他方式连接到接线端子或导线接头的导线，不认为是足够固定的，除非在靠近接线端子或

导线接头处另有附加的固定措施；对绞合导线，此附加固定措施要将导线绝缘层和导体两者都

夹住。

６．３３　电源联（连）接和外接软线

包括：

ａ）　配置有电源联接的产品应：

———配有插头、至少１．８ｍ的电源线；

———配有插头、至少１．８ｍ的电源线，说明书中应给出联接信息；

———至少与产品防水等级要求相同的器具进线座；

———长度为０．２ｍ～０．５ｍ、装有插头或至少与产品防水等级要求相同的其他连接器的电源线；

———插头、连接器和进线座的额定值应与产品的额定值一致；

———插头不应接上一根以上的软线；

———Ⅰ类设备的电源线应有一根绿／黄组合色芯线。该芯线应连接在设备内部接地端子和插

头的接地触头之间。

ｂ） 制造商应提供以下电源线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

———轻型聚氯乙烯护层软线，如果电气设备的质量不超过３ｋｇ；

———普通橡胶护层软线；

———普通聚氯乙烯护层软线；

———外部金属部件在发热试验期间温升超过７５Ｋ的产品不应使用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ｃ） 电源线的标称截面积应不小于表１所示。

表１　电源线的最小截面积

设备额定电流犐

Ａ

标称截面积

ｍｍ２

犐≤０．２

０．２＜犐≤３

３＜犐≤６

箔线

０．５

０．７５

６＜犐≤１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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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设备额定电流犐

Ａ

标称截面积

ｍｍ２

１０＜犐≤１６ １．５

１６＜犐≤２５ ２．５

２５＜犐≤３２ ４

３２＜犐≤４０ ６

４０＜犐≤６３ １０

　　ｄ）　制造商应在适当位置标注电源线插头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应包括型式、尺寸和参数等）。

制造商应提供进线插座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或在使用说明书中告知只能使用规定的相应连

接器联产品，且：

———插拔连接器时，带电部件是不易触及的；

———能顺利地把连接器插入；

———在连接器插入后，当产品以正常使用的任何位置放置在水平面上时，产品应不被连接器

支撑。

ｅ） 电源线和软线的固定：

———在电源线或软线的导线受到接触压力的部位，除非夹紧装置不存在因焊锡冷变形而引起

接触不良的风险，否则不应用锡焊料加以固结；

———对于所有联接型式，将电源线或软线与外壳或外壳的一部分模压在一起应不影响其的

绝缘；

———操作时电源线或软线会弯曲的，应使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软线护套加以保护；

———软线护套应以牢固的方式被固定，其伸出进线孔的距离至少是随机提供的电缆或软线外

径的５倍，且只有借助于工具才可触及，或只有借助于工具才能接上软线；

———对Ⅰ类设备而言，软线固定装置应由绝缘材料制成，或具有符合基本绝缘要求的绝缘衬

垫，除非有软线护层；

———对Ⅱ类设备而言，软线固定装置应由绝缘材料制成，或由符合附加绝缘要求的绝缘将其

与易触及金属部件隔开，除非有软线护层；

———软线固定装置应使导线在端子处不受张力（包括扭力）作用，并能保护导线的绝缘层免受

磨损，且不能将软线推入产品内；

———如果软线固定装置的夹紧螺钉是易触及的，或至少不是由附加绝缘将其与易触及金属部

件隔开的，软线就不能触及这些夹紧螺钉，且软线不应由直接压在软线上的金属螺钉

夹紧；

———压盖不应用作软线固定装置。

ｆ） 进线孔应设置衬套，且：

———其形状能防止损伤电源线；

———可靠固定；

———不借助于工具就不能拆下。

ｇ） 内部供电源电缆或电源软线安放的空间，作为产品一部分的空间，应：

———如有罩盖，则在装上罩盖前，允许检查导线是否正确连接和就位；

———如有罩盖，则能装上罩盖且不损伤电源导线或其绝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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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软线没有装上不可能从导线上脱落的导线接头，那么导线剥去绝缘的一端一旦从接

线端子中脱出，应不能碰到易触及部件。

ｈ） 互连软线应符合电源线的要求，除非：

———软线的截面积根据发热试验期间导线承载的最大电流确定；

———导线的绝缘足以承受它的工作电压。

ｉ） 互连软线一般不借助于工具应是不可拆卸的。

６．３４　电源控制

装有电源控制的产品应满足，但不限于：

ａ）开关的合与分或接通与断开应快速、可靠、安全，必要时应检验空载合与分或有载合与分性能。

ｂ）具有联锁、断开锁定、自动断开等功能的开关，其功能位置应准确、可靠。

ｃ）下列情况的产品应装设应急切断电源线路：

———危险情况时操作开关不能快速和无危险地切断；

———有数个能造成危险的运动单元存在，且不能通过一个共同的快速和无危险地操作的开关来

切断；

———从控制台上不能全面监视的产品。

ｄ）对于在安装、维修、检验和保养时有观察维修区域或人体部分（例如手）有伸进维修区域要求的

产品，应保证防止误启动。

ｅ）手持式产品应保证使用者在不松开产品的手柄时能切断电源，或松开手柄时自动回到“断开”位

置。产品应装有电源开关，该开关的操动件应显眼和易触及。

６．３５　启动和运行

包括，但不限于：

ａ）　带有电动机的产品应满足：

———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正常电压下启动和运行；

———启动时不应产生过高输入电流，导致电源设备过流保护装置的异常动作；

———如果会有过热情况发生，则连续启动的间隔应足够长；

———过载保护装置或离心开关及其他自动启动开关等不会因启动和正常运行而动作；

———正常运行时触头不应颤动。

ｂ） 产品控制装置的整定点应稳固且不可能发生意外变动。

ｃ） 手持式产品应至少有一个确保正常使用时的安全握持的手柄或握持面。

６．３６　表面温度

制造商应提供产品可接触表面的允许温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６．３７　运行的结构性防护

包括，但不限于：

ａ）　产品上保证所需防护等级的部件需借助于工具方能被拆卸。

ｂ） 产品应提供防止人身伤害的足够保护。且：

———只要适合于产品的使用及工作方式，其上运动部件和其他危险部件应稳固安置或包封；

———所有的作业部件，包括作为产品一部分的专用部件或配件应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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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产品功能需要的外露危险部件，除满足ｂ）还应规定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

加以安全性说明。

ｄ） 为了应用而装入产品内的有危害的粉尘、蒸汽或气体，或者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这类物质时，

应将其可靠地密封起来或排出，且不能造成危险。

ｅ） 使用液体介质的产品，液体介质不应溢出或飞溅到使用者身上和作业场所。

ｆ） 产品应对运行中出现灼热或低温，以及危险的热辐射进行防护。

６．３８　电子电路的ＥＭＣ特性

提供关键安全功能（ＳＣＦ）的电子电路至少应通过以下试验：

ａ）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ｂ）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ｃ） 电压浪涌试验。

ｄ）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ｅ）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６．３９　安全色

包括，但不限于：

ａ）　安全色要求

应使用红、蓝、黄、绿四种颜色传递安全信息，使用黑、白两种颜色作为对比色配合安全色的

使用。

ｂ） 可移式、固定式产品的开关操动件或其罩盖的颜色不应使用用于急停功能的黄色和红色组合。

ｃ） 如有罩盖且仅覆盖启动按钮，则此罩盖不应是黑色、红色或黄色。

ｄ） 如有罩盖且覆盖停止按钮，则此罩盖应是红色或黑色。

６．４０　图形符号

包括，但不限于：

ａ）　图形符号“○”的使用要求

———多稳态电源开关的“断开”位置应予标识；应用图形符号“○”。能被锁定在“接通”位置的

瞬动电源开关不认为是多稳态开关；

———仅起“断开”作用的开关按钮应用标志或位置上带有图形符号“○”来标识，且按钮颜色应

为红色或者黑色；

———图形符号“○”不应用作其他任何标记；

———如果数字用以表示不同挡位，则“断开”挡位应用图形符号“○”表示，其他的挡位则用反映

较大的输出功率、输入功率、速度等的数字表示。

ｂ） 图形符号“＋”和“－”的使用要求

———运行期间需调节的控制装置，用“＋”和“－”标记所调特征量调高或调低的方向；

———当调节构件的完全“接通”位置与“断开”位置处于相反两极端位置上的控制装置，不应用

“＋”和“－”标记。

６．４１　安全标志

制造商应提供安全标志的基本型式、设计参数及标志尺寸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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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安全标志：

———不应置于产品的可拆卸部件或电源线上，铭牌等标志应放在电气设备上易于识别的同一

区域；

———安全标志从产品外面应清晰可辨；

———开关和控制器的标记应置于该组件上或其近旁，不应置于能改变位置的部件上，也不应置

于会引起对标记产生误解的位置上。

ｂ） 警告标志：

———如果使用“警告”两字，应使用不小于２．４ｍｍ高的黑体字，且不得与警句分开；

———如果使用警句，警句的内容应按规定顺序逐字写出。

６．４２　铭牌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铭牌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２０１１的规定，且至少应标识：

———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信息，包括商业名称、地址（提供的地址应有效）；

———原产地；

———产品名称；

———型号；

———制造日期；

———对由最终用户把它的散装部件组装起来的产品，每个部件或包装上应标有特有标识；

———产品使用条件等。

ｂ） 铭牌上至少应标识的产品条件：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单位为伏特（Ｖ）；对于星三角联接的电气设备应清楚地标明

两种额定电压；

———电源种类符号，标有额定频率或额定频率范围的可不标。电源种类符号应紧接在额定电

压标志之后，适用于单相电源的三相产品除外；

———额定输入功率，单位为瓦或千瓦（Ｗ 或ｋＷ）；或额定电流，单位为安培（Ａ）；

———Ⅱ类结构符号（仅用于Ⅱ类设备）；

———防护等级代码（ＩＰ代码）。

６．４３　说明书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使用前说明：

———安装信息，包括安装位置、固定方式等；

———装配信息；

———电源连接、电缆、熔断体、插座型式和接地等信息；

———必要的功能图解；

———环境条件的限制；

———护罩（如有）的固定和调节。

ｂ） 操作说明：

———设定和试验；

———外设部件、组件（例如工件、刃具）夹装、更换；

７１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手柄和握持表面的标识；

———对可移式、固定式产品的起重和运输的说明。

ｃ） 保养和售后服务说明：

———用户保养信息；

———制造商或代理商的售后服务及地址信息；

———用户可更换的部件表和更换说明；

———可能需要的专用工具。

ｄ） 对于带供液系统的产品，应有以下内容：

———液源的连接；

———为避免电气设备受液体影响，液体和配件的使用；

———软管和其他会劣化的关键部件的检查；

———液源的最大许用压力。

ｅ） 对装有ＲＣＤ的产品：

———如不装上产品提供的ＲＣＤ，给出禁止使用的警告；

———始终在作业前测试ＲＣＤ是否正常运行的说明，除非ＲＣＤ属于自检型的。

ｆ） 对于与隔离变压器一起使用的产品：

———禁止不接上随产品一起交付的变压器或其说明书规定类型的变压器而使用产品的警告。

ｇ） 安全警告可以与使用说明书分开。所有“安全警告”的格式应采用突显的字体或类似方法与条

文内容区分开。

为保证产品的安全，可以要求用户配合必要的安全措施，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安装；

———使用；

———维护；

———维修；

———更新。

产品的应用软件（体）、信息（智能化），及／或功能安全等因素等会影响产品安全，制造商应给出相应

的要求或约束。

７　检验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７．１　总则

本标准允许针对一个检验项目有两个及以上的检验检测方法，但本标准规定的检验检测方法为仲

裁方法。

检验项目的试验顺序、环境温度等如果会影响试验结果，由检验检测机构根据产品具体情况拟定试

验规则。

检验中使用的仪器、工具、设备等均由检验检测机构根据试验要求规定精度等级和可溯源性。

７．２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检测和合格判定按ＧＢ／Ｔ２５２９６的规定进行。

只有本标准规定的所有安全项目要求经检验检测判定为合格，则可判定产品符合本标准。

原则上所有的检验检测应在一个试验样品上进行。如需要更多的试验样品，则由检验检测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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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做出相应规定。

７．３　检验报告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检测和合格判定为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检验报告应由国家认可指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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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符合性标准

犃．１　电气安全

电气安全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

表犃．１　电气安全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３８０５—２００８ 特低电压（ＥＬＶ）限值

２ ＧＢ／Ｔ４０２５—２０１０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

３ ＧＢ／Ｔ４０２６—２０１０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和导体终端的标识

４ ＧＢ／Ｔ４２０５—２０１０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操作规则

５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６ ＧＢ／Ｔ７９４７—２０１０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颜色或字母数字标识

７ ＧＢ／Ｔ１３５３４—２００９ 颜色标志的代码

８ 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２０１７ 用电安全导则

９ ＧＢ／Ｔ１６８４２—２０１６ 外壳对人和设备的防护　检验用试具

１０ ＧＢ／Ｔ１７２８５—２００９ 电气设备电源特性的标记 安全要求

１１ ＧＢ／Ｔ１８８９１—２００９ 三相电力系统相导体的钟时序数标识

１２ ＧＢ／Ｔ２４６１２．１—２００９ 电气设备应用场所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总则

１３ ＧＢ／Ｔ２４６１２．２—２００９ 电气设备应用场所的安全要求　第２部分：在断电状态下操作的安全措施

１４ ＧＢ／Ｔ２５２９５—２０１０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１５ ＧＢ／Ｔ２５２９６—２０１０ 电气设备安全通用试验导则

１６ ＧＢ／Ｔ２９４８０—２０１３ 接近电气设备的安全导则

１７ ＧＢ／Ｔ３３９８０—２０１７ 电工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包含电气安全信息的导则

１８ ＧＢ／Ｔ３４１３７—２０１７ 电气设备的安全 人体工程的安全指南

犃．２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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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绝缘材料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３０３．４—２００９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层压板　第４部分：环氧树脂硬质层压板

２ ＧＢ／Ｔ１３０３．８—２００９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层压板　第８部分：有机硅树脂硬质层压板

３ ＧＢ／Ｔ１９８１．３—２００９ 电气绝缘用漆　第３部分：热固化浸渍漆通用规范

４ ＧＢ／Ｔ５０１９．５—２０１４ 以云母为基的绝缘材料　第５部分：电热设备用云母板

５ ＧＢ／Ｔ５０１９．１０—２００９ 以云母为基的绝缘材料　第１０部分：耐火安全电缆用云母带

６ ＧＢ／Ｔ５１３２．５—２００９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圆形层压管和棒　第５部分：圆形层压模制棒

７ ＧＢ／Ｔ７１１３．３—２０１１ 绝缘软管　第３部分：聚氯乙烯玻璃纤维软管

８ ＧＢ／Ｔ７１１３．５—２０１１ 绝缘软管　第５部分：硅橡胶玻璃纤维软管

９ ＧＢ／Ｔ１３５４２．３—２００６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３部分：电容器用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

１０ ＧＢ／Ｔ１３５４２．４—２００９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４部分：聚酯薄膜

１１ ＧＢ／Ｔ１９２６４．３—２０１３ 电气用压纸板和薄纸板　第３部分：压纸板

１２ ＧＢ／Ｔ２１２２１—２００７ 绝缘液体　以合成芳烃为基的未使用过的绝缘液体

１３ ＧＢ／Ｔ２３６４１—２０１８ 电气用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模塑料（ＳＭＣ／ＢＭＣ）

１４ ＧＢ／Ｔ３１０３４—２０１４ 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用绝缘背板

１５ ＧＢ／Ｔ３１１３４—２０１４ 电气用纤维增强环氧粉状模塑料（ＥＰＰＭＣ）

１６ ＧＢ／Ｔ３１１３５—２０１４ 电气用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粉状模塑料（ＵＰＰＭＣ）

１７ ＪＢ／Ｔ５６５９—２０１５ 电气用压敏胶黏带　涂压敏胶黏剂的聚酰亚胺薄膜胶黏带

１８ ＪＢ／Ｔ１２１６５—２０１５ 电气绝缘用无卤低烟阻燃玻璃纤维布带

１９ ＪＢ／Ｔ１２１６７—２０１５ 电气绝缘用不饱和聚酯玻璃纤维毡层压板

２０ ＪＢ／Ｔ１２１６８—２０１５ 电气用压敏胶黏带　涂压敏胶黏剂的ＰＶＣ薄膜胶黏带

犃．３　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３。

表犃．３　电线电缆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５０１３．１—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２ ＧＢ／Ｔ５０１３．３—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３部分：耐热硅橡胶绝缘

电缆

３ ＧＢ／Ｔ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４ ＧＢ／Ｔ５０１３．５—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５部分：电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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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５ ＧＢ／Ｔ５０１３．６—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６部分：电焊机电缆

６ ＧＢ／Ｔ５０１３．７—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７部分：耐热乙烯乙酸乙烯

酯橡皮绝缘电缆

７ ＧＢ／Ｔ５０１３．８—２０１３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８部分：特软电线

８ ＧＢ／Ｔ５０２３．１—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９ ＧＢ／Ｔ５０２３．３—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３部分：固定布线用无

护套电缆

１０ ＧＢ／Ｔ５０２３．４—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固定布线用护

套电缆

１１ ＧＢ／Ｔ５０２３．５—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５部分：软电缆（软线）

１２ ＧＢ／Ｔ５０２３．６—２００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６部分：电梯电缆和挠

性连接用电缆

１３ ＧＢ／Ｔ５０２３．７—２００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７部分：二芯或多芯屏

蔽和非屏蔽软电缆

１４ ＧＢ／Ｔ１２５２８—２００８ 交流额定电压３ｋＶ及以下轨道交通车辆用电缆

１５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１—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规定

１６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２—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２部分：额定电压１．９／３．３ｋＶ及以下采煤机软电缆

１７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３—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３部分：额定电压０．６６／１．１４ｋＶ 采煤机屏蔽监视加

强型软电缆

１８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５—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５部分：额定电压０．６６／１．１４ｋＶ 及以下移动橡套软

电缆

１９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８—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８部分：额定电压０．３／０．５ｋＶ矿用电钻电缆

２０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９—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９部分：额定电压０．３／０．５ｋＶ矿用移动轻型橡套软

电缆

２１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１０—２００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１０部分：矿工帽灯电线

２２ ＧＢ／Ｔ１３０３３．１—２００７ 额定电压７５０Ｖ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缆　第１部分：电缆

２３ ＧＢ／Ｔ１３０３３．２—２００７ 额定电压７５０Ｖ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缆　第２部分：终端

２４ ＪＢ／Ｔ８７３４．１—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１部分：一

般规定

２５ ＪＢ／Ｔ８７３４．２—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２部分：固

定布线用电缆电线

２６ ＪＢ／Ｔ８７３４．３—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３部分：连

接用软电线和软电缆

２７ ＪＢ／Ｔ８７３４．４—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４部分：安

装用电线

２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３（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２８ ＪＢ／Ｔ８７３４．５—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５部分：屏

蔽电线

２９ ＪＢ／Ｔ８７３４．６—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６部分：电

梯电缆

３０ ＪＢ／Ｔ８７３５．１—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软线和软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３１ ＪＢ／Ｔ８７３５．２—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软线和软电缆　第２部分：通用橡套

软电缆

３２ ＪＢ／Ｔ８７３５．３—２０１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软线和软电缆　第３部分：橡皮绝缘

编织软电线

犃．４　电器附件

电器附件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４。

表犃．４　电器附件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００２—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２ ＧＢ／Ｔ１００３—２０１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三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３ ＧＢ／Ｔ２０９９．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４ ＧＢ／Ｔ２０９９．２—２０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器具插座的特殊要求

５ ＧＢ／Ｔ２０９９．３—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５部分：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６ ＧＢ／Ｔ２０９９．４—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固定式无联锁带开关插座的特殊

要求

７ ＧＢ／Ｔ２０９９．５—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固定式有联锁带开关插座的特殊

要求

８ ＧＢ／Ｔ２０９９．６—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带熔断器插头的特殊要求

９ ＧＢ／Ｔ２０９９．７—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７部分：延长线插座的特殊要求

１０ 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１—２０１４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１１ 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２—２０１４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２部分：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兼

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１２ 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４—２０１４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４部分：有或无联锁带开关的插座和连接器

１３ ＧＢ／Ｔ１３１４０．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１４ ＧＢ／Ｔ１３１４０．２—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螺

纹型夹紧件的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３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４（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５ ＧＢ／Ｔ１３１４０．３—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无

螺纹型夹紧件的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１６ ＧＢ／Ｔ１３１４０．４—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刺

穿绝缘型夹紧件的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１７ ＧＢ／Ｔ１３１４０．５—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扭接式连接器件的特

殊要求

１８ ＧＢ／Ｔ１５０９２．１—２０１０ 器具开关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１９ ＧＢ／Ｔ１５０９２．２—２０１４ 器具开关　第２部分：软线开关的特殊要求

２０ ＧＢ／Ｔ１５０９２．３—２０１４ 器具开关　第２部分：转换选择器的特殊要求

２１ ＧＢ／Ｔ１５０９２．４—２００６ 器具开关　第２部分：独立安装开关的特殊要求

２２ ＧＢ／Ｔ１５９３４—２００８ 电器附件　电线组件和互连电线组件

２３ ＧＢ／Ｔ１６９１５．１—２０１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２４ ＧＢ／Ｔ１６９１５．２—２０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１部分：电子开关的特殊

要求

２５ ＧＢ／Ｔ１６９１５．３—２００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２节：

遥控开关（ＲＣＳ）

２６ ＧＢ／Ｔ１６９１５．４—２００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３节：

延时开关

２７ ＧＢ／Ｔ１６９１５．５—２０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４部分：隔离开关的特殊

要求

２８ ＧＢ／Ｔ１６９１５．６—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５部分：住宅和楼宇电子系

统（ＨＢＥＳ）用开关及有关附件

２９ ＧＢ／Ｔ１７４６４—２０１２
连接器件　电气铜导线　螺纹型和无螺纹型夹紧件的安全要求　适用于

０．２ｍｍ２ 以上至３５ｍｍ２（包括）导线的夹紧件的通用要求和特殊要求

３０ ＧＢ／Ｔ１７４６５．１—２００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３１ ＧＢ／Ｔ１７４６５．２—２００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２部分：家用和类似设备用互连耦合器

３２ ＧＢ／Ｔ１７４６５．３—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２部分：防护等级高于ＩＰＸ０的器具耦

合器

３３ ＧＢ／Ｔ１７４６５．４—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２４部分：靠器具重量啮合的耦合器

３４ ＧＢ／Ｔ１７４６６．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１部分：通用

要求

３５ ＧＢ／Ｔ１７４６６．２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１部分：

用于悬吊装置的安装盒和外壳的特殊要求

３６ ＧＢ／Ｔ１７４６６．２２—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２部分：

连接盒与外壳的特殊要求

４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４（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３７ ＧＢ／Ｔ１７４６６．２３—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３部分：

地面安装盒和外壳的特殊要求

３８ ＧＢ／Ｔ１７４６６．２４—２０１７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４部分：

住宅保护装置和其他电源功耗电器的外壳的特殊要求

３９ ＧＢ／Ｔ１９２１５．１—２００３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４０ ＧＢ／Ｔ１９２１５．２—２００３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１节：用于安装在墙

上或天花板上的电缆槽管系统

４１ ＧＢ／Ｔ１９２１５．３—２０１２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２节：安装在地板下

和与地板齐平的电缆槽管系统

４２ ＧＢ／Ｔ１９６３７—２０１７ 电器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缆卷盘

４３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１５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４４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２１—２０１７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１部分：刚性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４５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２２—２００９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２部分：可弯曲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４６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２３—２００９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３部分：柔性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４７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２４—２００９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４部分：埋入地下的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４８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２５—２０１６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５部分：导管固定装置的特殊要求

４９ ＧＢ／Ｔ２１７６２—２００８ 电缆管理　电缆托盘系统和电缆梯架系统

５０ ＧＢ／Ｔ２３３０７—２００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地面插座

５１ ＧＢ／Ｔ２６２１９—２０１０ 电器附件 Ｙ型电线组件和Ｙ型互连电线组件

５２ ＧＢ／Ｔ３１４６３．１—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灯具的连接装置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５３ ＧＢ／Ｔ３１４６３．２—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灯具的连接装置　第２部分：ＤＣＬ用标准活页

５４ ＧＢ／Ｔ３２４９９—２０１６
连接器件　任何材料的夹紧件用铝线的连接器件及铝基夹紧件用铜线的

连接器件

５５ ＧＢ／Ｔ３２５１７—２０１６ 固定装置中永久性连接用安装式耦合器

５６ ＪＢ／Ｔ８５９３—２０１３ 电器附件用面板、调整板和安装盒尺寸要求

犃．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５。

表犃．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５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５（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２ ＧＢ／Ｔ７２５１．３—２０１７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３部分：由一般人员操作的配电板

（ＤＢＯ）

３ ＧＢ／Ｔ７２５１．４—２０１７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ＡＣＳ）

的特殊要求

４ ＧＢ／Ｔ７２５１．５—２０１７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部分：公用电网电力配电成套设备

５ ＧＢ／Ｔ７２５１．６—２０１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６部分：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

６ 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０—２０１４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０部分：规定成套设备的指南

７ 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２０１３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２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犃．６　低压电器

低压电器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６。

表犃．６　低压电器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６８２９—２０１７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ＲＣＤ）的一般要求

２ ＧＢ／Ｔ１０９６３．１—２００５
电气附件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１部分：用于交流的断

路器

３ ＧＢ／Ｔ１０９６３．２—２００８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２部分：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

路器

４ ＧＢ／Ｔ１０９６３．３—２０１６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３部分：用于直流的断路器

５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１—２０１５ 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基本要求

６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２—２０１５
低压熔断器　第２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

业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Ａ至Ｋ

７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３—２０１７
低压熔断器　第３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Ａ至Ｆ

８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４—２０１６ 低压熔断器　第４部分：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９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５—２０１３ 低压熔断器　第５部分：低压熔断器应用指南

１０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６—２０１３ 低压熔断器　第６部分：太阳能光伏系统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１１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１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１２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２—２００８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２部分：断路器

１３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３—２０１７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３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

合电器

６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６（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４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４—２０１０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１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机电式接

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含电动机保护器）

１５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１７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１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

控制电路电器

１６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６—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２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交流电动

机用半导体控制器和起动器（含软起动器）

１７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７—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７１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

１８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８—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７２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

线端子排

１９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９—２００８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６２部分：多功能电器（设备）控制与保护开

关电器（设备）（ＣＰＳ）

２０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０—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２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接近

开关

２１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１—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６１部分：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

２２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３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非电动

机负载用交流半导体控制器和接触器

２３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３—２０１７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３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在故

障条件下具有确定功能的接近开关（ＰＤＤＢ）的要求

２４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４—２００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５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具有机

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

２５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５—２００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６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接近传

感器和开关放大器的ＤＣ接口（ＮＡＭＵＲ）

２６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６—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８部分：旋转电机用装入式热保护（ＰＴＣ）控

制单元

２７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８—２０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７３部分：辅助器件 熔断器接线端子排的安

全要求

２８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９—２０１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７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用于

带模拟输出的接近设备的要求

２９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２０—２０１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８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三位

使能开关

３０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２１—２０１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９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流量

开关

３１ ＧＢ／Ｔ１６９１６．１—２０１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ＣＢ）　第１

部分：一般规则

３２ ＧＢ／Ｔ１６９１６．２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ＣＢ）　第２１

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ＲＣＣＢ的适用性

３３ ＧＢ／Ｔ１６９１６．２２—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ＣＢ）　第２２

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ＲＣＣＢ的适用性

７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６（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３４ ＧＢ／Ｔ１６９１７．１—２０１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ＢＯ）　第１

部分：一般规则

３５ ＧＢ／Ｔ１６９１７．２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ＢＯ）　第２１

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ＲＣＢＯ的适用性

３６ ＧＢ／Ｔ１６９１７．２２—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ＢＯ）　第２２

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ＲＣＢＯ的适用性

３７ ＧＢ／Ｔ１７８８５—２０１６ 家用及类似用途机电式接触器

３８ ＧＢ／Ｔ１９２１４—２００８ 电器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剩余电流监视器

３９ ＧＢ／Ｔ２００４４—２０１２
电气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移动式剩余电流装置

（ＰＲＣＤ）

４０ ＧＢ／Ｔ２０６３６—２００６
连接器件　电气铜导线　螺纹型和非螺纹型夹紧件的安全要求 适用于

３５ｍｍ２以上至３００ｍｍ２ 导线的特殊要求

４１ ＧＢ／Ｔ２０６４０—２００６ 电气附件　家用断路器和类似设备　辅助触头组件

４２ ＧＢ／Ｔ２０６４５—２００６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用低压电器技术要求

４３ ＧＢ／Ｔ２１２０８—２００７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固定式消防泵驱动器的控制器

４４ ＧＢ／Ｔ２１７０５—２００８ 低压电器电量监控器

４５ ＧＢ／Ｔ２１７０６—２００８ 模数化终端组合电器

４６ ＧＢ／Ｔ２２３８７—２０１６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

４７ ＧＢ／Ｔ２２７１０—２００８ 低压断路器用电子式控制器

４８ ＧＢ／Ｔ２２７９４—２０１７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和带过电流保护的Ｆ型和Ｂ型剩余电流动作断

路器

４９ ＧＢ／Ｔ２４３５０—２００９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带选择性的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５０ ＧＢ／Ｔ２７７４６—２０１１ 低压电器用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ＭＯＶ）技术规范

５１ ＧＢ／Ｔ２８５２７—２０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或不带过电流保护的插座式剩余电流电器（ＳＲＣＤ）

５２ ＧＢ／Ｔ２９３０３—２０１２
用于Ⅰ类和电池供电车辆的可开闭保护接地移动式剩余电流装置（ＳＰＥ

ＰＲＣＤ）

５３ ＧＢ／Ｔ３１１４３—２０１４ 电弧故障保护电器（ＡＦＤＤ）的一般要求

５４ ＧＢ／Ｔ３２９０２—２０１６ 具有自动重合闸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ＣＢＡＲ）

５５ ＧＢ／Ｔ３４５８１—２０１７ 光伏系统用直流断路器通用技术要求

５６ ＧＢ／Ｔ３５６８５．１—２０１７
低压封闭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在维修和维护工作中提供隔

离功能的封闭式隔离开关

８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犃．７　熔断器

熔断器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７。

表犃．７　熔断器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９８１６．１—２０１３ 热熔断体　第１部分：要求和应用导则

２ ＧＢ／Ｔ９３６４．１—２０１５ 小型熔断器　第１部分：小型熔断器定义和小型熔断体通用要求

３ ＧＢ／Ｔ９３６４．４—２０１６ 小型熔断器　第４部分：通用模件熔断体（ＵＭＦ）穿孔式和表面贴装式

４ ＧＢ／Ｔ９３６４．７—２０１６ 小型熔断器　第７部分：特殊应用的小型熔断体

犃．８　电动工具

电动工具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８。

表犃．８　电动工具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 手持式、可移式电动工具和园林工具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２ ＧＢ／Ｔ３８８３．２—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螺丝刀和冲击扳手的专用要求

３ ＧＢ／Ｔ３８８３．３—２００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砂轮机、抛光机和盘式砂光机的专用

要求

４ ＧＢ／Ｔ３８８３．４—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非盘式砂光机和抛光机的专用要求

５ ＧＢ／Ｔ３８８３．５—２００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圆锯的专用要求

６ ＧＢ／Ｔ３８８３．７—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锤类工具的专用要求

７ ＧＢ／Ｔ３８８３．８—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电剪刀和电冲剪的专用要求

８ ＧＢ／Ｔ３８８３．９—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攻丝机的专用要求

９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０—２００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刨的专用要求

１０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１—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往复锯（曲线锯、刀锯）的专用要求

１１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混凝土振动器的专用要求

１２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４—２００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链锯的专用要求

１３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５—２００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修枝剪的专用要求

１４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６—２００８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钉钉机的专用要求

１５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７—２００５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木铣和修边机的专用要求

１６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８—２００９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石材切割机的专用要求

９２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表犃．８（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７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９—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管道疏通机的专用要求

１８ ＧＢ／Ｔ３８８３．２０—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捆扎机的专用要求

１９ ＧＢ／Ｔ３８８３．２１—２０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２部分：带锯的专用要求

２０ ＧＢ／Ｔ３８８３．２２—２００８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开槽机的专用要求

２１ ＧＢ／Ｔ４７０６．６４—２０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部分：剪刀型草剪的专用要求

２２ ＧＢ／Ｔ４７０６．７８—２０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二部分：步行控制的电动割草机的特殊

要求

２３ ＧＢ／Ｔ４７０６．７９—２０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二部分：手持式电动园艺用吹屑机、吸屑

机及吹吸两用机的特殊要求

２４ ＧＢ／Ｔ１３９６０．２—２００８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圆锯的专用要求

２５ ＧＢ／Ｔ１３９６０．４—２００９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平刨和厚度刨的专用要求

２６ ＧＢ／Ｔ１３９６０．５—２００８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台式砂轮机的专用要求

２７ ＧＢ／Ｔ１３９６０．１０—２００９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单轴立式木铣的专用要求

２８ ＧＢ／Ｔ１３９６０．１３—２００５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斜切割台式组合锯的专用要求

２９ ＧＢ／Ｔ１９６３６—２００５
用作圆锯台架的锯台　最大锯片直径为３１５ｍｍ的手持式圆锯的锯台 安

全要求

犃．９　旋转电机

旋转电机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９。

表犃．９　旋转电机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０８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２ ＧＢ／Ｔ９９７—２００８ 旋转电机结构型式、安装型式及接线盒位置的分类（ＩＭ代码）

３ ＧＢ／Ｔ１９７１—２００６ 旋转电机　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４ ＧＢ／Ｔ４９４２．１—２００６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ＩＰ代码）分级

５ ＧＢ／Ｔ１００６８—２００８ 轴中心高为５６ｍｍ及以上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评定及限值

６ ＧＢ／Ｔ１００６９．３—２００８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３部分：噪声限值

７ ＧＢ／Ｔ１３００２—２００８ 旋转电机　热保护

８ ＧＢ／Ｔ１４７１１—２０１３ 中小型旋转电机通用安全要求

９ ＧＢ／Ｔ１２３５０—２００９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１０ ＧＢ／Ｔ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６ 单速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起动性能

０３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１×



Ａ．１０　小型电力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类似产品

小型电力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类似产品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０。

表犃．１０　小型电力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类似产品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２０１６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２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２—２０１２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部分：一般用途分离变

压器和内装分离变压器的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３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３—２０１２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３部分：控制变压器和内

装控制变压器的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４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４—２０１６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４部分：燃气和燃油燃烧器

点火变压器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５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５—２０１１

电源电压为１１００Ｖ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

全　第５部分：隔离变压器和内装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

试验

６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６—２０１３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６部分：剃须刀用变压器、

剃须刀用电源装置及剃须刀供电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７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７—２０１２

电源电压为１１００Ｖ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

全　第７部分：安全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

要求和试验

８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８—２０１２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８部分：玩具用变压器和

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９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９—２０１６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９部分：电铃和电钟用变压

器及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１０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４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１０部分：Ⅲ类手提钨丝灯

用变压器和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１１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３—２００５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３部分：恒压变压器的特殊

要求

１２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４—２０１２
电源电压为１１００Ｖ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１４部分：自耦变压器和内装自耦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１３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５—２０１６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１５部分：调压器和内装调

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１４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６—２０１７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６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

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１５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１７—２０１３
电源电压为１１００Ｖ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１７部分：开关型电源装置和开关型电源装置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１６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８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０部分：干扰衰减变压器的

特殊要求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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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０（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７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２１—２０１４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２１部分：小型电抗器的特

殊要求和试验

１８ ＧＢ／Ｔ１９２１２．２４—２００５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４部分：建筑工地用变压器

的特殊要求

犃．１１　电力电容器

电力电容器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１。

表犃．１１　电力电容器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３６６７．１—２０１６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性能、试验和额定值　安全要求　

安装和运行导则

２ ＧＢ／Ｔ３６６７．２—２０１６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２部分：电动机起动电容器

３ ＧＢ／Ｔ１２７４７．１—２０１７
标称电压１０００Ｖ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第１部分：

总则　性能、试验和定额　安全要求　安装和运行导则

４ ＧＢ／Ｔ１７７０２—２０１３ 电力电子电容器

犃．１２　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

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２。

表犃．１２　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７２６０．１—２００８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１１部分：操作人员触及区使用的ＵＰＳ的一般规定和

安全要求

２ ＧＢ／Ｔ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９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２部分：电磁兼容性（ＥＭＣ）要求

３ ＧＢ／Ｔ７２６０．４—２００８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１２部分：限制触及区使用的ＵＰＳ的一般规定和安全

要求

４ ＧＢ／Ｔ１０２３６—２００６ 半导体变流器与供电系统的兼容及干扰防护导则

５ 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３—２０１２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３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６ 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１—２０１３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５１部分：安全要求 电气、热和能量

７ 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２—２０１３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５２部分：安全要求 功能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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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３　电焊机

电焊机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３。

表犃．１３　电焊机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０２３５—２０１２ 弧焊电源　防触电装置

２ ＧＢ１５５７８—２００８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

３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１—２０１３ 弧焊设备　第１部分：焊接电源

４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２—２０１４ 弧焊设备　第２部分：液体冷却系统

５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３—２０１４ 弧焊设备　第３部分：引弧和稳弧装置

６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４—２０１４ 弧焊设备　第４部分：周期检查和试验

７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５—２０１３ 弧焊设备　第５部分：送丝装置

８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６—２０１８ 弧焊设备　第６部分：限制负载的设备

９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７—２０１３ 弧焊设备　第７部分：焊炬（枪）

１０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８—２０１４ 弧焊设备　第８部分：焊接和等离子切割系统的气路装置

１１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１０—２００８ 弧焊设备　第１０部分：电磁兼容性（ＥＭＣ）要求

１２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１１—２０１２ 弧焊设备　第１１部分：电焊钳

１３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１２—２０１２ 弧焊设备　第１２部分：焊接电缆耦合装置

１４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１３—２０１６ 弧焊设备　第１３部分：焊接夹钳

１５ ＧＢ／Ｔ３１２５１．２—２０１４ 电阻焊设备　第２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

犃．１４　家用自动控制器

家用自动控制器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４。

表犃．１４　家用自动控制器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２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３—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３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４—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４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５—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密封和半密封电动机压缩机用电动机热

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５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６—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燃烧器电自动控制系统的特殊要求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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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４（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６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７—２０１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压力敏感电自动控制器的特殊要求，包括

机械要求

７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８—２０１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定时器和定时开关的特殊要求

８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９—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水阀的特殊要求（包括机械要求）

９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０—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温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１０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机用起动继电器的特殊要求

１１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２—２０１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能量调节器的特殊要求

１２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３—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门锁的特殊要求

１３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５—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湿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１４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６—２０１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起动器的特殊要求

１５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７—２０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２部分：锅炉器具中使用的浮子型或电

极敏感型水位敏感电自动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１６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８—２００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家用和类似应用浮子型水位控制器的特

殊要求

１７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１９—２０１７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燃气阀的特殊要求，包括机械要求

１８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２０—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水流和气流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包括

机械要求

１９ ＧＢ／Ｔ１４５３６．２１—２００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油阀的特殊要求，包括机械要求

２０ ＧＢ／Ｔ３１４５９—２０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地暖设备用温度控制系统的安全要求

犃．１５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设备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５。

表犃．１５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２０１１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２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２７部分：产品安全要求

犃．１６　避雷器

避雷器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６。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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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６　避雷器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８８０２．１—２０１１
低压电涌保护器（ＳＰＤ　第１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

２ ＧＢ／Ｔ１８８０２．１２—２０１４
低压电涌保护器（ＳＰＤ）　第１２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

使用导则

３ ＧＢ／Ｔ１８８０２．２１—２０１６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２１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ＳＰＤ）性能

要求和试验方法

犃．１７　工业电热设备

工业电热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７。

表犃．１７　工业电热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２ ＧＢ５９５９．２—２００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２部分：对电弧炉装置的特殊要求

３ ＧＢ５９５９．３—２００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３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装置的

特殊要求

４ ＧＢ５９５９．４—２００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４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

５ ＧＢ５９５９．５—２０１４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５部分：对等离子体装置的特殊要求

６ ＧＢ５９５９．６—２００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６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

７ ＧＢ５９５９．７—２００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７部分：对具有电子枪的装置的特殊要求

８ ＧＢ５９５９．８—２００７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８部分：对电渣重熔炉的特殊要求

９ ＧＢ５９５９．９—２００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９部分：对高频介质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

１０ ＧＢ／Ｔ５９５９．１１—２０１６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１１部分：对液态金属电磁力作用装置的特殊要求

１１ ＧＢ５９５９．４１—２０１４
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４１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玻璃加热和熔化装置

的特殊要求

犃．１８　电工合金

电工合金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８。

表犃．１８　工业电热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５５８８—２０１７ 银镍、银铁电触头技术条件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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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８（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２ ＧＢ／Ｔ１２９４０—２００８ 银石墨电触头技术条件

３ ＧＢ／Ｔ１３３９７—２００８ 合金内氧化法银金属氧化物电触头技术条件

４ ＧＢ／Ｔ２０２３５—２００６ 银氧化锡电触头材料技术条件

犃．１９　防爆电气设备

防爆电气设备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１９。

表犃．１９　防爆电气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１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２ ＧＢ３８３６．２—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２部分：由隔爆外壳“ｄ”保护的设备

３ ＧＢ３８３６．３—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３部分：由增安型“ｅ”保护的设备

４ ＧＢ３８３６．４—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４部分：由本质安全型“ｉ”保护的设备

５ ＧＢ３８３６．８—２０１４ 爆炸性环境　第８部分：由“ｎ”型保护的设备

６ ＧＢ３８３６．９—２０１４ 爆炸性环境　第９部分：由浇封型“ｍ”保护的设备

７ ＧＢ３８３６．１３—２０１３ 爆炸性环境　第１３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８ 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爆炸性环境　第１４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９ ＧＢ３８３６．１７—２００７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１７部分：正压房间或建筑物的结构和

使用

１０ ＧＢ３８３６．１９—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１９部分：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ＦＩＳＣＯ）

１１ ＧＢ３８３６．２０—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２０部分：设备保护级别（ＥＰＬ）为Ｇａ级的设备

１２ ＧＢ１２４７６．１—２０１３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１３ ＧＢ１２４７６．４—２０１０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４部分：本质安全型“ｉＤ”

１４ ＧＢ１２４７６．６—２０１０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６部分：浇封保护型“ｍＤ”

１５ ＧＢ１２４７６．７—２０１０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７部分：正压保护型“ｐＤ”

１６ ＧＢ／Ｔ１９５１８．２—２０１７ 爆炸性环境　电阻式伴热器　第２部分：设计、安装和维护指南

１７ ＧＢ１９８５４—２００５ 爆炸性环境用工业车辆防爆技术通则

１８ ＧＢ２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６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１部分：可燃性气体和蒸气

环境用Ⅱ类内燃机

１９ ＧＢ２０８００．２—２００６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２部分：可燃性粉尘环境用

Ⅱ类内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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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９（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２０ ＧＢ２０８００．３—２００８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３部分：存在甲烷和（或）可

燃性粉尘的地下矿区巷道用Ｉ类内燃机

２１ ＧＢ／Ｔ２０９３６．３—２０１７ 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３部分：固定式气体探测系统功能安全指南

２２ ＧＢ２２３８０．２—２０１０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２部分：加油机用安全拉断阀结构和性能的

安全要求

２３ ＧＢ２２３８０．３—２０１０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３部分：剪切阀结构和性能的安全要求

２４ ＧＢ２５２８５．１—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１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２５ ＧＢ２５２８５．２—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２部分：矿山爆炸预防和防护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

２６ 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２７ ＧＢ２５２８６．２—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２部分：限流外壳型“ｆｒ”

２８ ＧＢ２５２８６．３—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３部分：隔爆外壳型“ｄ”

２９ ＧＢ２５２８６．５—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５部分：结构安全型“ｃ”

３０ ＧＢ２５２８６．６—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６部分：控制点燃源型“ｂ”

３１ ＧＢ２５２８６．８—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８部分：液浸型“ｋ”

３２ ＧＢ／Ｔ２９３０４—２０１２ 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

犃．２０　其他

其他领域符合性标准见表Ａ．２０～表Ａ．２２。

表犃．２０　太阳光伏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ＮＢ／Ｔ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光伏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

２ ＮＢ／Ｔ４２１０３—２０１６ 集散式汇流箱技术规范

表犃．２１　风力发电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１０９４．１６—２０１３ 电力变压器　第１６部分：风力发电用变压器

２ ＧＢ／Ｔ１７４６７—２０１０ 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

３ ＧＢ／Ｔ２６６８０—２０１１ 永磁同步发电机技术条件

４ ＧＢ／Ｔ２９６３１—２０１３ 额定电压１．８／３ｋＶ及以下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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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１（续）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５ ＧＢ／Ｔ３１１４０—２０１４ 高原用风力发电设备环境技术要求

６ ＮＢ／Ｔ３１０６０—２０１４ 风力发电设备　环境条件

７ ＮＢ／Ｔ３１０９４—２０１６ 风力发电设备　海上特殊环境条件与技术要求

８ ＮＢ／Ｔ３１０９５—２０１６ 风电电气设备　安全通用要求

９ ＮＢ／Ｔ３１０９２—２０１６ 微电网用风力发电机组性能与安全技术要求

１０ ＮＢ／Ｔ３１０１９—２０１１ 风力发电机线圈绝缘用耐电晕聚酰亚胺薄膜补强玻璃布粉云母带

１１ ＮＢ／Ｔ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１ 风力发电机匝间绝缘用耐电晕聚酰亚胺薄膜

１２ ＮＢ／Ｔ３１０４９—２０１４ 风力发电机绝缘规范

１３ ＮＢ／Ｔ３１０４８．１—２０１４ 风力发电机用绕组线　第１部分：一般规定

１４ ＮＢ／Ｔ３１１１９—２０１７ 风力发电设备　干热特殊环境条件与技术要求

１５ ＮＢ／Ｔ３１１２０—２０１７ 风力发电设备　湿热特殊环境条件与技术要求

１６ ＮＢ／Ｔ３１１２１—２０１７ 风力发电设备　寒冷特殊环境条件与技术要求

表犃．２２　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领域符合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３３５８７—２０１７ 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安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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